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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要求償債書

根據《破產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6章)第6A(1)(a)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，
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。

致：林卓延 (LIN ZHUO YAN)
地址 (1)：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63號9樓
地址 (2)：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四季匯3828室
地址 (3)：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07-109號新昌中心10/F

特此通知，債權人鑽海投資有限公司，其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10號電訊一代廣場11樓，
已發出 “法定要求償債書” 。

債權人聲稱   台端欠下以下債項，並須立即償付。此外，就所要求的款項而言，該債項是無抵
押的：－

欠下款項的日期 債項說明
至本法定要求償債書日期

(即2020年7月31日)為止所欠的款項

2019年8月30日 根據高等法院民事訴訟案件2019年第
324號，法院判定債務人須向債權人支
付港幣21,898,242.49元、相關之利息以
及訟費。

合共港幣26,073,358.12元

本要求償債書是重要的文件，本要求償債書在報章刊登之首日，須視作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
的日期。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天內處理本要求償債書，你可償付所列債
項，或嘗試與債權人達成和解，否則你可被宣告破產，而你的財產及貨品亦可被取走。如你認
為有令本要求償債書作廢的理由，應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18天內，向法庭申請將本要
求償債書作廢。如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，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。

本要求償債書，可於下述地點索取或查閱。
債權人之代表律師: 范家碧律師行
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8號海富中心第1座11樓1104室
電話號碼：3655 9898 傳真號碼：2522 3367 檔案編號：TT/D/201817371/TY

自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，你祗有21天的時間，之後債權人可提出破產呈請。
如欲向法庭申請把本要求償債書作廢，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18天
內，向法庭提出申請。

法定要求償債書日期：2020年7月31日


